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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廖苹汝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162
傳真：08-7347182
電子信箱：a00266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民法字第11450373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4503735600-1.pdf)

主旨：轉知法務部與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於113年度合製

「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」相關專題數位課程，敬請協助

推廣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4年2月26日法保決字第114055037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係屬「法務部113年度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專題

數位課程」，共有5堂各約1小時，課程名稱如下：

(一)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之修法方向與重點政策。

(二)看見犯罪被害人的需求-兼論犯保協會之服務。

(三)「創傷知情」-以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為核心。

(四)從檢察官觀點談修復式司法制度與我國實務推動情形。

(五)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制度-兼論數位性別暴力修法重 

點。

三、上述課程業登載於「e等公務園＋學習平臺」

（https://elearn.hrd.gov. tw/mooc/index. php），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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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於「政策能力訓練>政策宣導訓練>當前政府重大政

策」，各該課程影片亦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「首頁/法務部

簡介/重要措施/保護司/犯罪被害人保護/影音專區」頁面

項下（網址：https://gov.tw/Bet）（完整連結詳附件）

四、為強化公務人員及社會大眾對於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議

題、相關權益與各項保護服務措施之認識，請自行運用參

考或協助推廣分享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各高國
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

52



法務部 113 年度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專題數位課程清單 

序號 課程名稱(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課程連結網址) 
認證時數 

(小時) 

YouTube 

課程連結網址 

1 

 

1 
https://youtu.be/INBYmD

I6DuY 

2 

 

1 
https://youtu.be/pKPPWq

guEK0 

3 

 

1 
https://youtu.be/avR43S

uMCro 

4 

 

1 
https://youtu.be/m6XjZK

Hl4DM 

5 

 

1 
https://youtu.be/HmBOsy

9k-y4 

備註： 
一、 e 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課程連結網址為圖片連結，請點圖片開啟。 
二、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 1 條規定：「為保障犯罪被害人與其家屬之權益，提供支持服務及經濟補助，以修復因犯罪造成之傷害，促進社

會安全，特制定本法。」同法第 7條規定：「犯罪被害人與其家屬應享有符合人性尊嚴、非歧視之保護服務及相關權益保障措施。」同法
第 12 條規定：「對於本法權益保障對象，相關機關與相關駐外單位應提供必要之協助及主動告知其權益。（第 1 項）警察機關與檢察機
關人員因執行職務認有符合本法權益保障對象時，應告知其得依本法申請保護服務及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權益。（第 2 項）」。 

三、 行政院 112 年 12月 26日院授人培字第 11230316731 號函，各機關（構）公務人員每人每年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 20 小時，其中 10 小時
必須完成以下課程： 
(一)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（1 小時）。 

(二) 環境教育（4 小時）。 
(三) 民主治理價值課程（5 小時）：性別平等、廉政與服務倫理、人權教育、轉型正義、行政中立、多元族群文化、公民參與等。 

 

https://youtu.be/INBYmDI6DuY
https://youtu.be/INBYmDI6DuY
https://youtu.be/pKPPWqguEK0
https://youtu.be/pKPPWqguEK0
https://youtu.be/avR43SuMCro
https://youtu.be/avR43SuMCro
https://youtu.be/m6XjZKHl4DM
https://youtu.be/m6XjZKHl4DM
https://youtu.be/HmBOsy9k-y4
https://youtu.be/HmBOsy9k-y4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info/10040553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info/10040551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info/10040555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info/10040554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info/10040552


 


